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提供財務資助  

 

該等貸款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福建超大現代

農業集團（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星愿（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

司），分別向借款人訂立貸款協議。根據該等貸款協議，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

團及星愿分別向借款人授出本金額為人民幣 45,000,000 元及人民幣 6,000,000

元貸款，為期 12 個月。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下之適用百分比率超逾 25%但低於 75%，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

章，訂立該等貸款協議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之公告及

股東批准規定。  

 
由於向借款人授出之財務資助金額按上市規則第 13.13 條所界定之資產比率計

算超逾 8%，訂立該等貸款協議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3.15 條的一般披露責任

。  

 
由於疏忽，本公司未有根據上市規則披露該等貸款協議，故本公司不慎違反上

市規則第 13 章及第 14 章。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福建超大現代農

業集 團 （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星 愿 （本 公 司 之間 接非 全 資 附屬 公

司）與借款人分別訂立貸款協議。下文載列該等貸款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要。 
 
第一筆貸款協議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日 
 
訂約各方： (1) 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團（作為貸款方 A）；及 
 
 (2) 福州鑫澤貿易有限公司（作為借款人） 
 
本金：  人民幣 45,000,000 元 
 
利率：  每年 4.35 厘 
 
年期： 從動用日期開始之一個日曆年 
 
擔保：  由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 郭浩先生作出擔保。 
 
第二筆貸款協議 
 
日期：  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訂約各方： (1) 星愿（作為貸款方 B）；及 
 
 (2) 福州鑫澤貿易有限公司（作為借款人） 
 
本金：  人民幣 6,000,000 元 
 
利率：  每年 4.35 厘 
 
年期： 從動用日期開始之一個日曆年 
 
擔保：  由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 郭浩先生作出擔保。 
 
該等貸款協議所載借出之貸款由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 
 
本集團、該等貸款方及借貸方之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i)分銷及買賣農產品；及(ii)從事

蔬果批發及配送。 
 
貸款方 A 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並於中國成立。貸款方 A 主要在中國從

事種植及銷售農產品與繁殖及銷售牲畜。 
 
貸款方 B 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並於中國成立。貸款方 B 主要在中國



 

 

持有物業。 
 
借款人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於中國從事化工原材料產品﹑汽車配

件﹑五金交電﹑代購代銷。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借款人之最終實擁有為陳學軍先生

(為一名商人)及孫麗娟女士(為一名商人)，為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連的獨

立第三方。 
 
提供該等貸款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的理財目標之一是為持有現金尋求穩定及最佳之收益來源。 
 
國務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發佈第 129 號文件《關於深入開展消費扶貧助力打

贏脫貧攻堅戰的指導意見》，號召全社會積極參與消費扶貧，助力打贏脫貧攻堅

戰。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福建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福建省深入開展消費扶

貧助力打贏脫貧攻堅實施方案》的通知，倡導全省民營企業等社會力量參與消費扶

貧及東西部消費扶貧協作。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初，參與東西部扶貧協作消費扶貧業務的福州鑫澤貿易有限公司

與福州管理層接觸。 
 
福州管理層於訂立該等貸款協議前進行了盡職調查，理解到貸款用於中國政府倡導

之消費扶貧農產品業務。本公司作為國家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及福建省農業產

業化龍頭企業協會會長單位，積極回應及踐行國家和地方政府關於脫貧攻堅、鄉村

振興戰略及行動，為政府倡導的東西部扶貧協作、消費扶貧業務考慮提供有合理回

報之借貸支持，福州管理層認為貸款行為體現本集團企業公民責任，有助於提升企

業品牌及社會影響力，同時又帶來合理回報。另一方面，本集團建構之新經營模式

其中一個目標是要實現產銷有效對接，帶動貧困戶﹑農民等脫貧致富及增加收益。

過去幾年，由於新經營模式處於建立及試行階段，投資較少，中國的附屬公司有剩

餘現金，提供短期貸款可以增加本集團收益。 
 
該等貸款協議(包括利率及貸款期)的條款乃貸款方 A，貸款方 B 與借款人經公平磋

商後協定。經考慮貸款用於中國政府倡導之消費扶貧農產品業務，本公司對借款人

的財務背景及還款能力進行的盡職調查結果，及預期將由貸款產生之穩定利息收

入，董事認為，該等貸款協議（包括利率及貸款期）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訂立貸

款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雖然福州管理層認為該等貸款協議是為了支持政府消費扶貧行為及增加本集團收

益，但從謹慎出發，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郭浩先生(「郭先生」)自願及無條件

地為該等貸款協議提供個人擔保，以保障所有股東利益及本公司的資產安全。郭先

生並未因本集團訂立該等貸款協議而獲得或獲取任何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貸款涉及的借款人相同，即福州鑫澤貿易有限公司，且交易於 12 個月內進

行，因此為計算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構成該等貸款協議之個別交易根據

上市規則 14.22 和 14.23 條視作一系列交易及合併計算。 
 
由於合併計算該等貸款協議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高於 25％但

低於 75％，因此該等貸款協議項構成主要交易。 
 
由於向借款人授出之財務資助金額按上市規則第 13.13 條所界定之資產比率計算超

逾 8%，訂立該等貸款協議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3.15 條及第 14.34 條的一般披露

責任。 
 
此外，訂立貸款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38A 條的通函要求及第 14.40 條的股東

批准要求。 
 
董事會承認，由於未達成上市規則第 13 章及第 14 章有關該等貸款協議之公告及股

東批准規定要求，因此不慎違反了上市規則。 
 
補救行動 
 
董事會已全面獲悉有關該等貸款協議之事實，認為未遵守上市規則之舉屬無心之失

及日後可以避免。本公司嚴肅看待該事件，並已採取以下措施防止將來發生任何類

似事件。 
 
本公司已經主動與借款人協調要求提前還款，截止本公告日期，貸款方 B 已收回

第二筆貸款協議下本金額人民幣 6,000,000 元及利息人民幣 175,191 元；貸款方 A
已收回第一筆貸款協議下本金額人民幣 45,000,000 元中之人民幣 39,652,489 元，

預計第一筆貸款協議下之剩餘貸款本金及利息將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由

借款人償還。本公司亦已成立專項小組（由本公司法務部、財務部及內審部組

成），負責跟蹤、落實回款事宜。 
 
由於已經收回了大部分貸款，且有關交易不可撥回，故本公司無意於本公司股東大

會上提呈決議案以追認訂立貸款協議。 
 
為了於經營靈活性及遵從上市規則中取得平衡, 於本公告日期起，通過本公司中國

附屬公司的貿易貸款超過人民幣 1,200,000 元/非貿易貸款超過人民幣 600,000 元， 
不論一次性交易或一系列交易而合併計算, 均需要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批准。 
 
此外，本公司將會把貸款批准制度和程序之審查作為即將進行之內部監控系統審查

範圍的一部分，該審查將由獨立專業顧問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全年業

績公佈之前進行並完成。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借款人」    指 福州鑫澤貿易有限公司，中國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

      所主板上市 

 

「星愿」    指 星愿(福建)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

      非全資附屬公司，並於中國成立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第一筆貸款協議」   指  貸款方 A 與借款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

      年七月二日之貸款協議 
 
「福建省農業產業化  指 中國福建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協會 

龍頭企業協會」 
 
「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團」 指 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並於中國成立 
 
「福州」     指 中國福建省之城市 
 
「福建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指 中國福建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關連人士及獨

   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貸款方 A」   指 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團  
 
「貸款方 B」   指 星愿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    指 貸款方 A 根據第一筆貸款協議向借款人授

      出本金人民幣 45,000,000 元的貸款，以及



 

 

      貸款方 B 根據第二筆貸款協議向借款人授

      出本金人民幣 6,000,000 元的貸款之統稱 
 
「該等貸款協議」   指 貸款方 A 及貸款方 B 根據貸款協議分別向

      借款人授出本金金額為人民幣 45,000,000
      元及人民幣 6,000,000 元之貸款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第二筆貸款協議」   指  貸款方 B 與借款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

      年七月三十日之貸款協議 
 
「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 
 
「國務院」    指 中國國務院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動用日期」   指 第一筆貸款協議/第二筆貸款協議之未償還

      本金支付日 
 
 

承董事會命  
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  

郭浩  
主席  

 
  
香港，二零二零年四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 郭浩先生、況巧先生及楊剛先生 

 

非執行董事 : 葉志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馮志堅先生、譚政豪先生及林順權教授 

 

 


